
 

 

石首市“居民身故”一事联办指南 

 

 

 

一、办理条件 

已取得死亡证明、火化证明。 

二、联办事项 

1、职工参保登记（停保）； 

2、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关系注销（丧葬补助金发放）、城乡

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关系注销（死亡人员个人账户退费）； 

3、工伤（亡）认定申请； 

4、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含生活困难，预支 50%确认）、丧葬补

助金申领； 

5、工亡人员遗属抚恤金； 

6、户口注销。 

三、办事流程 

（一）引导办事人开展“一事联办” 

办事人来到市民之家后，由大厅咨询人员询问其办理业务，向其

介绍“一事联办”办理业务。办事人了解后，如有需要可前往“一事

联办”专区进行办理。 

（二）形成“一单告知”，准备相应材料 

1.一事联办窗口人员根据办事人办理业务，在一件事系统进行情

形化选择，并形成“一单告知”（办理业务所需要的所有材料）。 



 

 

2.办事人了解后，查看自备材料是否齐全，材料齐全后，由窗口

人员依据一单告知收件要求打印复印件。如材料不全的，办事人可自

行准备后再来市民之家办理。 

（三）完成“一表填写”，打印材料 

1、材料齐全后，一事联办窗口人员打印“一表”，办事人根据

实际情况填写“一表”。窗口人员根据办事人填写的表单录入系统，

填写后打印拆分的单事项申请表，并依据系统智能材料分发提示整理

相应的单事项材料，引导办事人签字确认，最后收取全部申请材料。 

2、窗口人员将材料以单事项形式整理完成后，通知代办专员。

办事人需同代办专员签署一事联办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 3）委托代

办专员代为办理。 

（四）开展业务的办理 

1、一件事专员通过沟通了解身故人的身故的原因、遗体是否已

经火化并取得死亡证明和火化证明。如已取得，一件事专员将办事材

料分发至人社局和医保局审批人员，医保局确认身故人是否有医保欠

费。 

2、如有医保欠费，一件事专员通知办事人到医保局补足医保欠

费后，医保局办理“职工参保登记（停保）”，并向人社局出具“无

住院和门诊就医信息发生一医药费用、个人账户清零证明”。 

3、收到医保局上述证明后，人社局办理“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

险关系注销（丧葬补助金发放）、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关系注销（死

亡人员个人账户退费）”。 

4、如果身故原因属于工亡情形，一件事专员将办事材料分发至

人社局审批人员，启动“工伤（亡）认定申请”，取得工亡认定书后，



 

 

人社局办理如“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含生活困难，预支 50%确认）、

丧葬补助金申领”，果工亡人员家庭存在以下情况：1,有小孩和父母，

且父母 60岁以上，没有养老保险；2，没有稳定的生活来源，同时支

付工亡人员遗属抚恤金。 

5、一件事专员将办事材料分发至公安局户籍部门审批人员，申

请身故人户口注销。 

6、一件事专员逐个汇总办理结果，待齐全后通知办事人注意查

收身故人的丧葬补助金、工亡补助金、抚恤金、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

个人账户余额退费，并来大厅出件窗口领取办事材料或快递收取。 

 

流程图 

 

 

 

 

 

 

 

 

 

 

 

 

 



 

 

材料清单 

 

1、职工参保登记（停保） 

序号 材料名称 材料要求 备注 

1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登记表 原件 1份  

2 参保人员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 复印件 1份  

 

2、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关系注销（丧葬补助金发放）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关系注销（死亡人员个人账户退费） 

序号 材料名称 材料要求 备注 

1 
指定受益人或法定继承人的有

效身份证件 
原件 1份  

2 
湖北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注销登记表 
原件 1份  

 

3、工伤（亡）认定申请 

序号 材料名称 材料要求 备注 

1 工伤认定申请表 原件 1份  

2 受伤害职工的居民身份证 复印件 1份  

3 用人单位营业执照 复印件 1份  

4 委托文书 原件 1份  

5 劳动（聘用）合同 原件 1份  

6 

职工受伤后诊断证明书、职业

病诊断证明书或职业病诊断鉴

定书 

复印件 1份  

7 证据材料 原件 1份  



 

 

 

 

4、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含生活困难，预支 50%确认）、丧葬补助金

申领 

序号 材料名称 材料要求 备注 

1 工亡职工的身份证 
原件 1份，复印

件 1份 
 

2 户口簿复印件 
原件 1份，复印

件 1份 
 

3 
湖北省工伤人员伤残(工

亡)待遇申报表 
原件 1份  

 

 

5、户口注销 

序号 材料名称 材料要求 备注 

1 身故人身份证 
原件 1份，复印

件 1份 
 

2 户口簿 原件 1份，  

3 
申报户口登记表（注销登

记类） 
原件 1份  

4 死亡证明 原件 1份  

5 火化证明 原件 1份  

 

  



 

 

授权委托书 

 

石首市 “一事联办”授权委托书 

石首市“一事联办”授权委托书 

委托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受委托人姓名（代办专员姓

名） 
 XXX 

身份证号码  1234567890 

联系电话  12345678 

委托人（姓名）        于       年       月       日在 市民之

家授权委托       （受委托人姓名）办理“         "一事联办，

具体包括以下事项： 

1、 

2、 

3、 

4、 

5、 

  

凡在上述委托权利内，由受委托人行为所造成的法律结果，委托人均

予以承认。 

委托期限从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委托人签字：   受委托人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